
第七届中国设计智造大奖参赛须知

（一）知识产权

1、参赛者须是参赛作品的设计方或所属方（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方），参赛

作品与他人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纠纷（迄今未发生或已妥善处理知识产权纠纷）。

对于正在申请（备案）相关知识产权证明但尚未取得授权的作品，参赛者需在报

名时提交相关证明。对于在获奖后仍然没有取得相关知识产权证明的作品，组委

会有权要求参赛者作出书面保证。

2、如获奖作品存在知识产权瑕疵或争议的，组委会有权撤销获奖资格，召

回奖状、奖杯等荣誉，追回奖金。如因参赛作品存在知识产权瑕疵或争议造成主

办方、承办方等单位经济、名誉方面损失，主办方、承办方等有权要求相应参赛

者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名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

鉴定费等费用。

3、所有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者所有。

（二）宣传与保密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有权使用参赛者提交的材料进行与大奖有关的宣传推广

活动，包含但不仅限于拍摄、展览、新闻报道、整理出版等。若有特殊保密要求，

参赛方需在报名完成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请，否则视为可公开作品，组

委会不承担由于公开展示所导致的损失。

（三）报名信息

参赛者须使用实名报送，不得使用化名。报名信息须如实填写，一经提交不

可修改。如参赛者在提交后发现报名信息填写有误的，组委会有权不进行任何修

改。报名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组委会有权撤销该作品的参赛资格及荣誉，并

追回奖金；为保障评审工作的有序进行，组委会及评审委员会有权根据赛事规则

及作品实际情况，调整作品的参赛组别及参赛类别。



（四）报送资格

仅作品的设计方或所属方（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方）具有参赛资格，但不可

多方重复报名。为避免重复报名，请于报名前与相关参与方确认。由重复报名引

发的荣誉及奖金归属问题，由参赛者自行解决，组委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若

重复报名的主体无法在组委会规定时限内协调一致，组委会有权撤销该作品的参

赛资格及荣誉，并追回奖金；同一作品不可同时申报产业组和概念组。

（五）结果通知

所有评审结果等重要通知将通过官网及报名系统进行发布，请参赛者密切关

注以上信息渠道。若因参赛者自身原因错过重要信息或未按要求及时反馈而影响

评审、领奖等事宜的，所有后果由参赛者自负。

（六）作品寄送

1、根据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评审规则，所有入围终评的参赛者须寄送实物

或样机参加终评评审。邮寄地址、时间、寄送要求等信息将统一在本年度《作品

寄送说明》中另行说明，《作品寄送说明》将于终评前一个月公布。参赛者未按

要求准时寄达的，将视为放弃终评资格。

2、寄送参赛作品所产生的运输、保险、关税等所有费用均由参赛者承担。

3、参赛者须在《作品寄送说明》中规定的时间内如实录入寄送及回寄信息，

用于组委会收件核对和作品回寄。组委会仅依据作品收入时情况承担作品相应安

全保管责任。

4、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所有评审和佳作展将在专业场所进行，并根据相关

行业标准进行运输、保管和评审。如有保险需求，请参赛者自行购买。

5、评审委员会将在终评现场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使用操作，参赛者须自行

将作品安装调试至可使用状态。若需委托组委会代为安装调试的，须提供详细安

装视频或说明。



（七）作品回寄

1、原则上组委会不主动承担回寄责任，如需组委会代为回寄，请在寄出前

填写回寄信息，逾期概不受理。

2、组委会仅统一安排两次作品回寄时间:“一次作品回寄”（终评之后，仅

回寄部分未获奖作品）和“二次作品回寄”（佳作展之后，回寄获奖作品及剩余

未获奖作品）。为保证大奖评审、展览等活动的正常进行，所有参赛者不可在非

回寄时间内要求回寄其作品。

3、因回寄所产生的运输、关税等一切费用由参赛者自行承担，回寄至中国

境内的，组委会将使用到付方式进行寄送；回寄至境外的，参赛者须在组委会规

定时间（邮件通知）内自行准备回寄所需文件（包含但不限于快递运单、形式发

票、货物装箱单），并联系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到达指定地点上门取件。

4、因参赛者自身原因造成作品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寄的，组委会将收取“延

期管理费”，费用标准参照当年度的作品寄送说明。组委会在确认收到打款后方

可安排回寄，且回寄时间由组委会指定，不承接任何急件。

5、未在规定日期内录入回寄信息，且未在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主动联系组

委会提供完整回寄信息的，组委会将视为参赛者自动放弃该作品实物的所有权。

（八）赠予与收藏

1.组委会仅收藏符合要求的获奖作品，并授予《中国设计智造大奖收藏证书》。

2.获得奖金的作品须赠予组委会；如有后续研发用途，体量过大难以运输或

作品价值超过所获奖金的作品，获奖者须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经组委

会认定后可改为赠予比例模型或样机。

（九）颁奖典礼

所有获奖者将受邀出席当年度颁奖典礼，差旅费用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十）证书、奖杯及奖金发放



1、组委会将为获奖者免费颁发电子版获奖证书。所有证书均在本年度颁奖

典礼之后，在报名系统中自动生成，参赛者须自行下载。受邀并本人出席颁奖典

礼的获奖者，将被现场授予奖杯一座，未到场者则视为自动放弃奖杯，组委会原

则上不提供补发及邮寄服务。确有特殊原因无法到场领取奖杯者，需提供情况说

明由组委会讨论评估是否安排寄送。

2、组委会将根据评审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财税规定及流程，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为相应获奖者发放奖金。境内奖金接收方可为报送方所在单位

（包含其分公司）或其指定的个人；境外奖金接收方仅可为个人账户。若奖金接

收方与报送方为不同单位或个人,则需额外提供由报送方签字盖章的书面授权书。

（十一）参赛者的作品一经提交，则默认同意以上条例，大奖组委会保有最

终解释权。


